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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編號： TIB CR 01/02/11/1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

《申訴專員條例》 (第 397 章 )

2000 年申訴專員條例 (修訂附表 1)令

引言

在二零零零年五月十六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，行政長官

指令指令指令指令，根據《申訴專員條例》 (第 397 章 )  ( “條例 ” )第 2 4 條，制定

2 0 00 年申訴專員條例 (修訂附表 1 )令 (見附件 A)。

背景和論據

2 . 我們會改組政府架構，以推展有關促進創新與科技、吸引外來

直接投資和支援工商業發展的各項措施。當中我們會解散工業署和設

立名為投資推廣署的新政府部門。如獲得立法會通過，我們會在二零

零零年七月一日實施上述改組。

2000 年申訴專員條例 (修訂附表 1)令

3 . 條例授權申訴專員調查該條例附表 1 第 I 部 (見附件 B)所列任

何機 構 在行 使 該 機構 的 行政 職 能 時採 取 或由 他 人 代其 採 取的 任 何 行

動。目前，申訴專員的權力範圍差不多涵蓋所有政府部門和機構，只

有警務處和廉政公署例外；申訴專員在這兩個機關行使的權力只限於

執行與《公開資料守則》有關的事項。此外，申訴專員的權力範圍亦

涵蓋 16 個主要的法定團體。

4 . 工業署現列於條例附表 1 第 I 部，屬於申訴專員權力所及的範

圍內。隨 工業署的解散和投資推廣署的成立，我們應把工業署之名

刪去，並把投資推廣署加入條例附表 1 第 I 部，從而把新部門納入申

訴專員的權力範圍內。條例第 24 條訂明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

藉憲報刊登的命令將附表 1 修訂。

附件 A

附件 B



- 2 -

[B1#06-LegCo Brief-Chi]

有關命令

5 . 第 1 條訂明，命令會由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起實施。第 2 條則

修訂條例附表 1 第 I 部，把 “工業署 ”從適用機構的名單中刪去，並將

“投資推廣署 ”加入該名單中。

公眾諮詢

6 . 我們已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三日向立法會貿易及工業事務委員會

簡報上述改組計劃。

與基本法的關係

7 . 律政司表示，有關建議沒有牴觸《基本法》。

對人權的影響

8 . 律政司表示，有關建議對人權沒有影響。

法例的約束力

9 . 有關建議對條例的現有約束力並無影響。

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

1 0 . 上述建議對政府的財政和人手並無影響。

對經濟的影響

1 1 . 上述建議對經濟並無影響。

立法程序時間表

1 2 . 立法程序的時間表如下：

刊登憲報 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九日

提交立法會省覽 二零零零年五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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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傳安排

1 3 .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答媒界的問題。

查詢

1 4 . 如對這份摘要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 2918 7460 或傳真 2869 4420，

向工商局首席助理局長鄭錦榮先生查詢。

工商局

二零零零年五月


